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评估报告更新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环保”、“公司”）2016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

富春环保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资产评估报告更新的情况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评估更新的原因 

富春环保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

159,270,000股，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2,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预计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 30,000.00 30,000.00 

2 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 39,115.64 30,000.00 

3 烟气治理技术改造项目 12,161.00 11,000.00 

4 燃烧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9,430.00 8,000.00 

5 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49,772.21 13,000.00 

合计 140,478.85 92,000.00 

其中，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港热电”或“标的公司”)30%

股权项目因涉及到股权资产的转让而需要进行资产评估，股权收购价格由交易各

方以评估值为参考协商确定。 



为顺利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2016 年 10 月 19 日，公司聘请的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元评估”）以 2016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坤元评报〔2016〕

456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常州市新港热电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原评估报告”），

标的公司股权收购价格由交易各方以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 

鉴于原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今已逾 12 个月，为

验证新港热电自 2016年 9月 30 日以来是否发生对上市公司的不利变化，保护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着审慎性原则，公司聘请坤元评估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出

具了“坤元评报〔2017〕538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的

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新评估报告”）。 

二、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主要差异情况的说明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新评估报告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最终选取收益法的评

估值作为评估结果。新评估报告与原评估报告采用一致的评估方法。 

（二）关键评估参数差异情况 

新评估报告根据被评估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未来收益进行了合理预测，对关键

评估参数进行了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关键评估参数与原评估报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评估结论 

原评估报告中新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00,706.61 万元，新评估报

告中新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01,940.47 万元，与原评估报告的评估结

果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新评估报告对本次收购的影响 



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101,940.47 万元，新评估报告不涉及对公司的重

大不利变化，不影响公司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的交易定价。 

四、评估机构变更情况 

新评估报告和原评估报告的出具机构均为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涉及评

估机构发生变更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新

评估报告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1、原评估报告与新评估报告在评估方法、关键评估参数、评估结论等方面

不存在重大差异； 

2、新评估报告不涉及公司重大不利变化，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交

易价格。 

3、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收购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30%

股权项目不涉及国有资产转让，不需要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新评

估报告合法、有效；公司以本次发行所募集的部分资金收购标的公司 30%股权项

目的新评估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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